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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1〕272 号

关于印发《2021年上海市绿化养护和环卫
行业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绿化市容局、行业相关单位：

组织开展 2021 年绿化养护和环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工

作，既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养护作业市场化改

革，完善政府、企业、工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，提高

一线职工工资水平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工作要求，也是推

进落实本市绿化市容环境高质量发展、高水平服务、高效能

治理重要保障。为深入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深化养

护作业市场化改革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的意见》（沪府办

〔2016〕26号）和市绿化市容局等六部门《关于深化环境卫

生、绿化养护行业市场化改革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的实施

办法》（沪绿容〔2016〕506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 2021

年本市社会经济发展形势，经市绿化市容局、市总工会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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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国资委、市建设交通工作

党委等七部门组成的本市绿化环卫行业职工收入正常增长

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原则同意，在市绿化市容行业工会与市园

林绿化行业协会、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集体协商的基础

上，制定了本市《2021年上海市绿化养护和环卫行业工资福

利待遇工作指导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行业、本

单位实际，抓紧落实相关工作，同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：

一、健全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。绿化养护和环卫作业

企业应根据企业工资的平均增长水平确定不同岗位人员的

工资增长幅度，其中，一线职工工资增长幅度应当不低于本

企业职工工资的平均增长幅度；企业经营者和中高层管理人

员的工资增长幅度不得高于本企业一线职工工资的平均增

长幅度；一线职工工资不增长的，企业经营者和中高层管理

人员的工资也不宜增长。

二、规范招投标机制。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推动企

业竞标与优化作业方式、提供优质服务、保障劳动者基本权

益挂钩，引导企业以合理价格竞标。积极推广使用由市绿化

市容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共同印发的《上

海市园林绿化养护合同示范文本》（2020版），规范政府采

购和招投标机制，确保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内容落实。

三、完善成本补偿机制。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要根据实际

任务量，足额采购环卫和绿化养护作业服务。对突击性任务、

公益性服务、保障非常规性重大任务而增加的成本费用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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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予以合理补偿。

四、加强行业监管。行业管理部门要加大对绿化养护、

环卫作业质量以及经费使用的监管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

率。加强行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，提高职工福利待遇水平，

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2021年上海市绿化养护和环卫行业工资福利待

遇工作指导意见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1年 9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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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1 年上海市绿化养护和环卫行业

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指导意见

为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绿化养护和环卫行业集体协商制

度，稳定职工队伍，提高职工素质，保障职工权益，促进

本市绿化养护和市容环境水平的持续提升，上海市绿化市

容行业工会和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、上海市园林绿

化行业协会分别于 2021年 8 月 5 日、8月 20日召开上海市

环卫行业、上海市绿化养护行业市级层面的工资集体协商会

议，就环卫和绿化养护行业月最低工资标准、提高一线岗位

技能等级津贴标准、加强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等事项进行了集

体协商，分别签订了《2021 年上海市环卫行业工资集体协

商协议书》和《2021 年上海市绿化养护行业工资集体协商

协议书》，并提出如下指导性意见：

一、关于绿化养护和环卫行业月最低工资标准

2021 年绿化养护和环卫行业月最低工资标准从 3080 元

调整到 3360元; 如果执行非全日制用工，2021年绿化养护和

环卫行业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 27元调整到 30元。执行时间

与本市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时间同步（2021年 7月 1日起）。

二、提高一线岗位技能等级津贴标准

一线岗位技能等级津贴标准在原来基础上每档提高 50

元，调整后的技能等级津贴为初级工 100元/月、中级工 1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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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月、高级工 200元/月、技师 250元/月、高级技师 300元/

月。执行时间与本市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时间同步（2021年

7月 1日起）。

三、着力加强职工职业技能培训

充分发挥各级行业主管部门、养护作业公司、企业和市

园林绿化行业协会、市环境卫生行业协会、市高技能人才培

养基地的作用，鼓励职工参加技能培训，提升技能等级，不

断扩大技能人才队伍，提高城市环境卫生和绿化养护水平。

四、适用范围

该指导意见环卫行业的适用范围为各区绿化市容主管

部门（或纳入政府采购作业服务预算并由区绿化市容主管部

门业务管理的）、国资管理部门等所属从事环境卫生作业服

务的企业及上海城投环境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。其它环卫企业

参照执行。

该指导意见绿化养护行业的适用范围为以长期、稳定方

式由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主，从事本市公共绿地、公园、行

道树等养护作业服务的企业和职工。其他绿化养护企业参照

执行。

抄送：市总工会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
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国资委，各区人民政府、发展改革委、财

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总工会、国资委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9月 2日印发


